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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

　　2023年，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新增设立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专项资金，支持开展中小

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等工作，评选广州、珠海、汕头、佛山、韶关、梅州、惠州、东莞、中山、江

门、湛江、茂名、肇庆、揭阳等14个地市为省级试点城市，并已下达80%的专项资金，待地市完成试点任

务、通过绩效评价后拨付其余资金。实施期内（2023年10月至2025年12月），省级试点城市需围绕所选

的细分行业，组织遴选供应链龙头企业、产业链牵引企业等数字化牵引单位，结合实际组建数字化软硬

件企业等产业生态联合体，共同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实现增收增利和降本提质增效绿色安全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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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修订）》（粤府〔2023〕34号）、《广东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经管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2024年修订）》（粤财工〔2024〕17号）、《广东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开展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粤工信工业互联网

〔2023〕26号）等规定，为规范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专项资金（以下简称“城市试点资金”）

使用管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省级城市试点资金使用管理责任

　　（一）获得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资格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是省级城市试点资金使

用管理的责任主体（以下简称“试点城市”），负责如实报送城市试点进展情况，做好专项资金管理工

作，可结合实际制定文件明确专项资金管理有关要求；负责统筹安排各级财政资金，调动社会资本共同

投入城市试点建设；组织有关部门根据职责和相应规定，负责城市试点资金的具体项目申报、评审、入

库、验收、资金分配等工作，负责资金拨付和支出进度，配合做好审计、监督检查、绩效评价等。各试

点城市指定本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牵头统筹城市试点资金的组织实施。对于入选国家中小企业数字

化转型试点城市的地市，加强国家和省政策衔接，统筹做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

　　（二）获得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专项资金支持的项目承担单位对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负责，具体组

织项目实施，严格执行专项资金预算，做到专账管理、专款专用，做好绩效自评等，配合开展监督检

查、项目验收、绩效评价、审计等工作。

　　（三）数字化牵引单位会同数字化集成服务企业、数字化软硬件企业等产业生态联合体，负责做好

制造业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的整体规划，开展改造全过程管理，有序推进改造项目实施，对改造项目的

真实性、合规性、实施效果负责，确保数字化产品价格公允，配合做好审计、监督检查、绩效评价等工

作。

　　二、明确省级城市试点资金支持方式

　　（一）支持方向：



　　1. 各试点城市应安排不低于80%的城市试点资金用于：

　　开展制造业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工作，通过支持被改造中小企业，由其自主选择数字化牵引单位进

行改造，可支持与数字化改造相关的软件和云服务支出，网关、路由、传感器、工业控制系统、防火墙

等必要的数据采集传输、工业控制、信息安全设备支出。

　　2. 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实际，可安排不高于20%的城市试点资金用于：

　　（1）优先支持由数字化牵引单位建设、为制造业中小企业提供数字化软硬件服务的产业链供应链数

字化转型行业平台，不包括政府信息化项目等；

　　（2）通过政府采购、项目制等方式，面向制造业中小企业开展咨询诊断、人才培训、信息安全等数

字化转型相关综合服务，不包括政府咨询、课题研究、政策宣贯、供需对接、学科竞赛等费用；

　　（3）通过贷款贴息方式，支持制造业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融资。

　　3. 省委、省政府确定扶持的其他事项。

　　（二）支持对象：

　　1. 制造业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项目申报单位和项目条件：

　　（1）申报单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在广东省内从事生产经营，属于本试点城市所选择细

分行业范围的制造业中小企业；申报单位诚信经营，依法纳税，未被纳入失信惩戒主体名单、经营异常

名录或其他失信主体名单（可提供无违法违规证明公共信用信息报告为重要佐证材料），近三年在专项

审计、绩效评价、监督检查等方面未出现严重违法违规情况；

　　（2）申报项目在广东省内实施，应符合国家和省产业政策；

　　（3）申报项目未获得过省级财政资金支持（制造业中小企业可同时申报享受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

型城市试点专项资金中的数字化改造奖补和贷款贴息政策，此情形除外）；



　　（4）各试点城市申报通知或工作指南明确的其他条件（申报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企业信息、改造内

容、实施效果等情况，以及项目合同、报价单、验收单、发票、付款凭证、数字化水平等级证明、企业

现场和数字化设备照片、数字化系统运行截图等证明材料，视工作实际进行具体调整）。

　　2. 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转型行业平台项目申报条件：

　　（1）申报单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在广东省内从事生产经营，属于前期已入选本试点城市

的数字化牵引单位；申报单位诚信经营，依法纳税，未被纳入失信惩戒主体名单、经营异常名录或其他

失信主体名单（可提供无违法违规证明公共信用信息报告为重要佐证材料），近三年在专项审计、绩效

评价、监督检查等方面未出现严重违法违规情况；

　　（2）申报项目在广东省内实施，应符合国家和省产业政策；

　　（3）申报项目未获得过省级财政资金支持；

　　（4）各试点城市申报通知或工作指南明确的其他条件。

　　3. 通过贷款贴息方式支持制造业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融资的申报条件：

　　（1）申报单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在广东省内从事生产经营，属于本试点城市所选择细

分行业范围的制造业中小企业；申报单位诚信经营，依法纳税，未被纳入失信惩戒主体名单、经营异常

名录或其他失信主体名单（可提供无违法违规证明公共信用信息报告为重要佐证材料），近三年在专项

审计、绩效评价、监督检查等方面未出现严重违法违规情况；

　　（2）申报项目在广东省内实施，应符合国家和省产业政策，在规定时间内完工；

　　（3）申报单位从银行获得贷款，在贴息期内无不良信贷记录，贷款资金用于申报的制造业中小企业

数字化改造项目建设（即第二点第（二）条第1项、第二点第（三）条第1项所列项目形式，采用

“1+1+N”产业生态联合体所列出的清单产品，实施数字化改造）；



　　（4）申报项目未获得过省级财政资金支持（制造业中小企业可同时申报享受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

型城市试点专项资金中的数字化改造奖补和贷款贴息政策，此情形除外）；

　　（5）各试点城市申报通知或工作指南明确的其他条件（申报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企业信息、改造内

容、实施效果等情况，以及项目合同、报价单、验收单、发票、付款凭证、数字化水平等级证明、企业

现场部署和设备照片、数字化系统运行截图等证明材料，视工作实际进行具体调整）。

　　（三）支持标准：

　　1. 各试点城市对于符合申报条件的制造业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项目予以奖补。

　　（1）广州、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8个试点城市按照核定的项目投入费用

（不含税）不超过30%比例予以奖补。汕头、韶关、梅州、湛江、茂名、揭阳等6个试点城市按照核定的

项目投入费用（不含税）一般不超过30%比例、结合本地实际最高不超过50%比例予以奖补。具体奖励比

例由各试点城市按规定自行确定；

　　（2）改造项目应在2023年10月1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内启动、实施、完成，合同签订时间、发票开

具时间、付款凭证时间均在此时间段内；

　　（3）核定的项目投入费用包括与数字化改造相关的软件和云服务支出，网关、路由、传感器、工业

控制系统、防火墙等必要的数据采集传输、工业控制、信息安全设备支出，不含税；按照合同、不含税

发票额、付款凭证三单最小核定项目投入费用。

　　2. 各试点城市对符合申报条件、由数字化牵引单位建设、为制造业中小企业提供数字化软硬件服务

的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转型行业平台项目（不包括政府信息化项目等）予以奖补。

　　（1）广州、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8个试点城市按照核定的项目投入费用

（不含税）不超过30%比例予以奖补。汕头、韶关、梅州、湛江、茂名、揭阳等6个试点城市按照核定的



项目投入费用（不含税）一般不超过30%比例、结合本地实际最高不超过50%比例予以奖补。具体奖励比

例由各试点城市按规定自行确定；

　　（2）项目启动时间不早于2023年1月1日，并在2025年12月31日前完工；合同签订时间、发票开具时

间、付款凭证时间均在此时间段内；

　　（3）核定的项目投入费用包括与行业平台项目建设相关的信息化设备、材料、产品、软件、云资源

及网络费用、调试安装费用等支出，以及与行业平台项目建设相关的咨询、设计、检测、评价等支出，

不含税；按照合同、不含税发票额、付款凭证三单最小核定项目投入费用。

　　3. 各试点城市通过贷款贴息方式支持制造业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采取事后补贴方式。

　　（1）对符合条件的制造业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完工项目，按照已支付利息额不超过30%比例给予补

贴，单个项目贴息期不超过2年，贷款最低额度、具体贴息比例、单个企业单个自然年最高贴息等由各试

点城市按规定自行确定；

　　（2）项目在2023年10月1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内完工； 

　　（3）贷款利息是指该制造业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项目贷款在2023年10月1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

实际支付的利息；

　　（4）贷款资金使用范围包括与数字化改造相关的软件和云服务支出，以及网关、路由、传感器、工

业控制系统、防火墙等必要的数据采集传输、工业控制、信息安全设备支出；

　　（5）同一笔贷款只能享受一次省财政贴息政策。对未按合同规定归还的逾期贷款利息、加息和罚息

及日常经营活动所需的流动资金借款等，不予贴息。

　　（四）各试点城市可按照当年度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专项资金预算额度，计提不超过2%的

工作经费。工作经费优先用于保障项目前期工作，主要用于项目前期论证、入库评审、验收考评、监督

检查、内部审计、绩效管理等与专项资金管理直接相关支出，包括差旅费、会议费、材料印刷费、外协



费、专家劳务费，据实列支。不得用于行政事业单位编制内人员工资、津贴补贴、奖金等个人福利支

出，以及楼堂馆所建设、修缮和其他无关支出。

　　三、有序推进省级城市试点相关工作

　　（一）各试点城市严格按照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批复同意的本地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实

施方案（备案版）执行，推动细分行业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原则上不对城市试点实施方案进行调

整，如确有必要调整，试点城市需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批准同意。

　　（二）各试点城市公开公平公正择优遴选一定数量的优秀数字化牵引单位（即供应链龙头企业和产

业链牵引企业），每个细分行业的数字化牵引单位原则上不超过3个（可结合实际情况适当调整），作为

各细分行业数字化转型的牵头组织单位，供被改造企业自主选择。由数字化牵引单位牵头，联合1类实施

数字化集成服务企业、N个数字化软硬件企业，组建“1+1+N”的产业生态联合体，共同为中小企业实施

数字化改造。

　　（三）各试点城市梳理试点企业名单，将联合创新意愿强、应用场景丰富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作为

数字化改造的重点对象，并兼顾不同环节、不同规模、不同发展水平的中小企业。被改造企业应为符合

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国统字〔2017〕213号）规定的制造业中小企

业。建立“一企一档”，包括被改造企业基本情况、数字化基础、改造环节内容、改造前后的数字化水

平等。试点城市承诺完成的“数字化改造中小企业”应为符合支持时间段内（2023年10月11日至2025年

12月31日），统筹各级财政资金予以支持的，改造后数字化水平达到二级及以上的细分行业中小企业。

其中，按照城市试点组织方式（数字化牵引单位牵头，结合实际组建产业生态联合体实施数字化改

造），珠三角地区试点城市被改造中小企业不少于350家，粤东粤西粤北地区试点城市被改造中小企业不

少于200家。

　　（四）数字化牵引单位通过需求摸查、咨询诊断等方式，基于“1+1+N”的产业生态联合体，共同制

定本细分行业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所需的设计、制造、销售、服务、管理、安全等各环节的产品清单，

根据实际需求动态完善。各试点城市对数字化转型产品清单进行审核，审核要点包括产品功能、应用场



景、服务案例、价格合理性说明、相关资质等，试点城市审核后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备案。产品价格应

符合市场合理性，坚决防止虚高价格套取财政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五）数字化牵引单位牵头与试点企业签订改造合同（可探索“1+1+N”产业生态联合体与试点企业

签订多方合同等方式），做好改造整体规划，开展改造全过程管理，统筹推进改造项目实施。改造合同

需明确各方责任、改造措施、实施期限、实现目标、产品清单、价格明细等内容。改造完成后，中小企

业数字化水平应达到二级及以上（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最新版本《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评测指

标》《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评测指南》等文件确定）。

　　四、做好省级城市试点资金项目管理

　　（一）项目申报：

　　1. 各试点城市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项目申报通知或工作指南，明确申报条

件、支持范围、支持方式、支持标准等，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组织本地区项目申报工作。

　　2. 项目单位根据申报通知或工作指南提交资金项目申请至各试点城市。项目单位对申报材料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3. 各试点城市不得委托任何机构或个人代理资金项目申报，严禁项目单位接受任何机构或个人违规

服务代理资金项目申报，省级城市试点资金不得用于支付委托任何第三方机构或个人代理协助项目申报

的报酬。

　　（二）项目审核：

　　1. 各试点城市按规定受理项目单位提交的资金项目申请，自行或按程序遴选符合资质要求的第三方

机构组成专家组开展项目评审、现场抽查审核（不低于30%比例）等工作，遴选符合条件的项目。如交易

双方存在关联关系的情形，项目单位需提供佐证材料，对关联交易情况进行充分说明，包括与关联方发

生产品服务交易的原因、价格公允性等，确保企业投入真实、奖补公平公正。



　　2. 各试点城市按规定对评审通过项目实施内部复核，经集体研究审议并报批后确定入库项目。同

时，组织上线填报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相关系统，下达本地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资金项目计划，细

化绩效目标，下达拨付资金，将本地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资金项目计划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备案。

　　3.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按照不低于30%比例，对各试点城市入库备案的中小企

业数字化转型资金项目进行书面抽查审核，视情组织现场抽查审核。

　　（三）项目验收：

　　如为事前事中扶持方式的资金项目，各试点城市负责组织项目验收，自主或按程序遴选符合资质要

求的第三方机构组成专家组开展项目验收工作，将验收结果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备案。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按照不低于30%比例，对各试点城市验收备案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资金项目进

行书面抽查审核，视情组织现场抽查审核。

　　（四）各试点城市要强化主体责任意识，履行资金项目管理主体责任，按照“谁评审、谁负责”原

则切实抓好项目评审和遴选，加强项目审核把关，提高资金分配合理性，防止“报大数”和资金项目申

报骗补。

　　五、做好省级城市试点资金监督检查及绩效评价 

　　（一）各试点城市应强化绩效目标管理，分年度做好绩效自评，落实绩效跟踪督查等工作。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联合省财政厅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在省试点城市实施期第一年结束（2024年12月31日）后

进行中期绩效评价，在实施期第二年结束（2025年12月31日）后将开展实施期后绩效评价，绩效评价重

点包括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实施方案执行情况、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包括数字化改造中小企业

数量等承诺目标）、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和配套情况、资金项目实施效果等方面。

　　（二）绩效评价结果是拨付试点城市奖补资金的重要参考，按照优、良、中、低、差等次进行分

档。对于评价结果为中、低、差等次的，将视情采取督促整改、暂停或终止试点资格、收回奖补资金等

处罚措施。



　　1. 实施期后绩效评价结果为优、良等次的，结合实际情况拨付其余奖补资金。实施期后绩效评价结

果为中、低、差等次的，不再安排未拨付给试点城市的其余奖补资金；

　　2. 中期绩效评价结果为低、差等次的，或实施过程中发现重大问题的，暂停或终止试点资格；

　　3. 按照“奖优罚劣”原则，扣减资金额度可结合实际情况分配给绩效评价结果较好的地市。

　　（三）省级城市试点资金按照“谁审批、谁负责”和“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进行监督管理，资

金申报、评审、分配、审批过程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

令427号）等规定追究相关单位和责任人责任。申报单位、第三方运作机构存在提供虚假材料骗取财政资

金或挤占、截留、挪用财政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由业务主管部门按规定收回

财政资金；根据《广东省社会信用条例》视情将失信信息纳入申报单位社会信用记录，向社会公开；情

节严重的，原则上5年内停止其申报专项资金资格；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四）对省级城市试点资金决策程序、管理使用合法合规，未谋取私利、未恶意串通损害公共利益

的，由于市场风险导致项目建设发生损失的，按照“三个区分开来”原则进行评价和处理。

　　六、加强国家城市试点资金指导管理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关于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实施工作相关要求，入选国家

试点城市的地市应细化财政资金管理要求，明确财政资金奖补范围、奖补方式、奖补标准、监管措施

等。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将做好国家试点城市实施工作的业务指导、资金下达、绩效评价等工

作。

　　七、其他事项

　　各试点地市可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区财政资金管理要求，严格规范使用资金，切实发挥资金效益。省

级财政对于国家试点城市的配套资金参照省级城市试点资金要求进行使用管理。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

财政厅将视有关工作要求或相关评估情况对以上资金管理要求进行调整。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财政厅

　　2024年8月2日                 

分享到：

返回首页 网站声明 网站地图 隐私声明 业务投诉 联系我们

主办单位：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值班室电话：020-83133200
地址：广州市吉祥路100号 　广州市东风中路305号5号楼 　邮编：510030 　办公时间：8：30-17：30

 粤公网安备 44010402001345号 　粤ICP备10019568号 　网站标识码4400000029 　

　

   

http://gdii.gd.gov.cn/
http://gdii.gd.gov.cn/wzsm2320/index.html
http://gdii.gd.gov.cn/map2030/index.html
http://gdii.gd.gov.cn/gdxw1010/index.html
http://gdii.gd.gov.cn/jbtsdh/index.html
http://gdii.gd.gov.cn/lxff/index.html
http://www.beian.gov.cn/portal/registerSystemInfo?recordcode=44010402001345
http://www.beian.gov.cn/portal/registerSystemInfo?recordcode=44010402001345
https://beian.miit.gov.cn/
https://bszs.conac.cn/sitename?method=show&id=05E9CE39652D7884E053012819AC17A5
javascript:;
https://service.weibo.com/share/share.php?url=http%3A%2F%2Fgdii.gd.gov.cn%2Fzwgk%2Ftzgg1011%2Fcontent%2Fpost_4468988.html&title=%E5%B9%BF%E4%B8%9C%E7%9C%81%E5%B7%A5%E4%B8%9A%E5%92%8C%E4%BF%A1%E6%81%AF%E5%8C%96%E5%8E%85%20%E5%B9%BF%E4%B8%9C%E7%9C%81%E8%B4%A2%E6%94%BF%E5%8E%85%E5%85%B3%E4%BA%8E%E5%81%9A%E5%A5%BD%E7%9C%81%E7%BA%A7%E4%B8%AD%E5%B0%8F%E4%BC%81%E4%B8%9A%E6%95%B0%E5%AD%97%E5%8C%96%E8%BD%AC%E5%9E%8B%E5%9F%8E%E5%B8%82%E8%AF%95%E7%82%B9%E4%B8%93%E9%A1%B9%E8%B5%84%E9%87%91%E7%AE%A1%E7%90%86%E5%B7%A5%E4%BD%9C%E7%9A%84%E9%80%9A%E7%9F%A5%20%7C%20%E5%B9%BF%E4%B8%9C%E7%9C%81%E5%B7%A5%E4%B8%9A%E5%92%8C%E4%BF%A1%E6%81%AF%E5%8C%96%E5%8E%85&pic=&appkey=
http://connect.qq.com/widget/shareqq/index.html?url=http%3A%2F%2Fgdii.gd.gov.cn%2Fzwgk%2Ftzgg1011%2Fcontent%2Fpost_4468988.html&title=%E5%B9%BF%E4%B8%9C%E7%9C%81%E5%B7%A5%E4%B8%9A%E5%92%8C%E4%BF%A1%E6%81%AF%E5%8C%96%E5%8E%85%20%E5%B9%BF%E4%B8%9C%E7%9C%81%E8%B4%A2%E6%94%BF%E5%8E%85%E5%85%B3%E4%BA%8E%E5%81%9A%E5%A5%BD%E7%9C%81%E7%BA%A7%E4%B8%AD%E5%B0%8F%E4%BC%81%E4%B8%9A%E6%95%B0%E5%AD%97%E5%8C%96%E8%BD%AC%E5%9E%8B%E5%9F%8E%E5%B8%82%E8%AF%95%E7%82%B9%E4%B8%93%E9%A1%B9%E8%B5%84%E9%87%91%E7%AE%A1%E7%90%86%E5%B7%A5%E4%BD%9C%E7%9A%84%E9%80%9A%E7%9F%A5%20%7C%20%E5%B9%BF%E4%B8%9C%E7%9C%81%E5%B7%A5%E4%B8%9A%E5%92%8C%E4%BF%A1%E6%81%AF%E5%8C%96%E5%8E%85&source=%E5%B9%BF%E4%B8%9C%E7%9C%81%E5%B7%A5%E4%B8%9A%E5%92%8C%E4%BF%A1%E6%81%AF%E5%8C%96%E5%8E%85%20%E5%B9%BF%E4%B8%9C%E7%9C%81%E8%B4%A2%E6%94%BF%E5%8E%85%E5%85%B3%E4%BA%8E%E5%81%9A%E5%A5%BD%E7%9C%81%E7%BA%A7%E4%B8%AD%E5%B0%8F%E4%BC%81%E4%B8%9A%E6%95%B0%E5%AD%97%E5%8C%96%E8%BD%AC%E5%9E%8B%E5%9F%8E%E5%B8%82%E8%AF%95%E7%82%B9%E4%B8%93%E9%A1%B9%E8%B5%84%E9%87%91%E7%AE%A1%E7%90%86%E5%B7%A5%E4%BD%9C%E7%9A%84%E9%80%9A%E7%9F%A5%20%7C%20%E5%B9%BF%E4%B8%9C%E7%9C%81%E5%B7%A5%E4%B8%9A%E5%92%8C%E4%BF%A1%E6%81%AF%E5%8C%96%E5%8E%85&desc=%E5%B9%BF%E4%B8%9C%E7%9C%81%E5%B7%A5%E4%B8%9A%E5%92%8C%E4%BF%A1%E6%81%AF%E5%8C%96%E5%8E%85%20%E5%B9%BF%E4%B8%9C%E7%9C%81%E8%B4%A2%E6%94%BF%E5%8E%85%E5%85%B3%E4%BA%8E%E5%81%9A%E5%A5%BD%E7%9C%81%E7%BA%A7%E4%B8%AD%E5%B0%8F%E4%BC%81%E4%B8%9A%E6%95%B0%E5%AD%97%E5%8C%96%E8%BD%AC%E5%9E%8B%E5%9F%8E%E5%B8%82%E8%AF%95%E7%82%B9%E4%B8%93%E9%A1%B9%E8%B5%84%E9%87%91%E7%AE%A1%E7%90%86%E5%B7%A5%E4%BD%9C%E7%9A%84%E9%80%9A%E7%9F%A5&pics=
http://sns.qzone.qq.com/cgi-bin/qzshare/cgi_qzshare_onekey?url=http%3A%2F%2Fgdii.gd.gov.cn%2Fzwgk%2Ftzgg1011%2Fcontent%2Fpost_4468988.html&title=%E5%B9%BF%E4%B8%9C%E7%9C%81%E5%B7%A5%E4%B8%9A%E5%92%8C%E4%BF%A1%E6%81%AF%E5%8C%96%E5%8E%85%20%E5%B9%BF%E4%B8%9C%E7%9C%81%E8%B4%A2%E6%94%BF%E5%8E%85%E5%85%B3%E4%BA%8E%E5%81%9A%E5%A5%BD%E7%9C%81%E7%BA%A7%E4%B8%AD%E5%B0%8F%E4%BC%81%E4%B8%9A%E6%95%B0%E5%AD%97%E5%8C%96%E8%BD%AC%E5%9E%8B%E5%9F%8E%E5%B8%82%E8%AF%95%E7%82%B9%E4%B8%93%E9%A1%B9%E8%B5%84%E9%87%91%E7%AE%A1%E7%90%86%E5%B7%A5%E4%BD%9C%E7%9A%84%E9%80%9A%E7%9F%A5%20%7C%20%E5%B9%BF%E4%B8%9C%E7%9C%81%E5%B7%A5%E4%B8%9A%E5%92%8C%E4%BF%A1%E6%81%AF%E5%8C%96%E5%8E%85&desc=%E5%B9%BF%E4%B8%9C%E7%9C%81%E5%B7%A5%E4%B8%9A%E5%92%8C%E4%BF%A1%E6%81%AF%E5%8C%96%E5%8E%85%20%E5%B9%BF%E4%B8%9C%E7%9C%81%E8%B4%A2%E6%94%BF%E5%8E%85%E5%85%B3%E4%BA%8E%E5%81%9A%E5%A5%BD%E7%9C%81%E7%BA%A7%E4%B8%AD%E5%B0%8F%E4%BC%81%E4%B8%9A%E6%95%B0%E5%AD%97%E5%8C%96%E8%BD%AC%E5%9E%8B%E5%9F%8E%E5%B8%82%E8%AF%95%E7%82%B9%E4%B8%93%E9%A1%B9%E8%B5%84%E9%87%91%E7%AE%A1%E7%90%86%E5%B7%A5%E4%BD%9C%E7%9A%84%E9%80%9A%E7%9F%A5&summary=%E5%B9%BF%E4%B8%9C%E7%9C%81%E5%B7%A5%E4%B8%9A%E5%92%8C%E4%BF%A1%E6%81%AF%E5%8C%96%E5%8E%85%20%E5%B9%BF%E4%B8%9C%E7%9C%81%E8%B4%A2%E6%94%BF%E5%8E%85%E5%85%B3%E4%BA%8E%E5%81%9A%E5%A5%BD%E7%9C%81%E7%BA%A7%E4%B8%AD%E5%B0%8F%E4%BC%81%E4%B8%9A%E6%95%B0%E5%AD%97%E5%8C%96%E8%BD%AC%E5%9E%8B%E5%9F%8E%E5%B8%82%E8%AF%95%E7%82%B9%E4%B8%93%E9%A1%B9%E8%B5%84%E9%87%91%E7%AE%A1%E7%90%86%E5%B7%A5%E4%BD%9C%E7%9A%84%E9%80%9A%E7%9F%A5&site=%E5%B9%BF%E4%B8%9C%E7%9C%81%E5%B7%A5%E4%B8%9A%E5%92%8C%E4%BF%A1%E6%81%AF%E5%8C%96%E5%8E%85%20%E5%B9%BF%E4%B8%9C%E7%9C%81%E8%B4%A2%E6%94%BF%E5%8E%85%E5%85%B3%E4%BA%8E%E5%81%9A%E5%A5%BD%E7%9C%81%E7%BA%A7%E4%B8%AD%E5%B0%8F%E4%BC%81%E4%B8%9A%E6%95%B0%E5%AD%97%E5%8C%96%E8%BD%AC%E5%9E%8B%E5%9F%8E%E5%B8%82%E8%AF%95%E7%82%B9%E4%B8%93%E9%A1%B9%E8%B5%84%E9%87%91%E7%AE%A1%E7%90%86%E5%B7%A5%E4%BD%9C%E7%9A%84%E9%80%9A%E7%9F%A5%20%7C%20%E5%B9%BF%E4%B8%9C%E7%9C%81%E5%B7%A5%E4%B8%9A%E5%92%8C%E4%BF%A1%E6%81%AF%E5%8C%96%E5%8E%85&pics=

